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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2020年度第七批上海市

地方标准制制定项目计划的通知（沪市监标技〔2020〕560号）文

件，本标准由上海市体育局提出并组织实施，由上海市服务标准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上海市龙舟协会、上海体育大学、华东理工

大学、上海海洋大学、上海景制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等单位组成制定

组开展地方标准《龙舟活动服务规范》制定工作，完成时间为2022

年7月。 

（二）制定背景 

龙舟活动源远流长，是体现民族团结和力量的水上运动，有着

广泛的群众基础。围绕着龙舟运动所开展的龙舟活动已经成为集体

育竞技、文化展示、群众休闲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育

活动。上海地处江南，既有江南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体现，又具有国

际文化和现代文化融汇贯通的优势，上海的龙舟活动体现出传统与

时尚对接、文化、体育与旅游融合的特征，成为上海城市发展、文



化软实力建设，以及社会民生的重要体现。 

1.上海的多元条件支持了龙舟活动的开展 

上海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常年降雨,湖泊星罗、河道纵横，拥

有充沛的水资源。苏州河、黄浦江、淀山湖等水体资源区位优势明

显，为龙舟活动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地理空间;上海位于长江入海

口，江南水乡文化底蕴深厚,为龙舟活动的开展准备了文化基础；

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始终奉行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

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为龙舟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展示空间;上海专

业人才聚集，体育氛围浓厚,具备开展龙舟活动的人力资源优势；

上海经济发达，人口众多，人民生活富裕，精神文化需求旺盛，为

龙舟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市场前景。龙舟已经开始从时令性、传统性、

表演性的民间活动走向了专业化比赛，还应该从部分顶尖运动员的

专业比赛项目进一步创新发展，以适应更加大众化、现代化、时尚

化，乃至国际化市场的需求。 

2.龙舟活动的跨产业融合发展是大势所趋 

当前文化、体育、旅游、医疗、康养、商业等各个行业跨界融

合发展已经是大势所趋。奥运会以及冬奥会的成功举办极大地推动

了体育旅游的发展。《国家“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中特别强调

要开展龙舟等传统体育项目文化特质研究,推动优秀传统体育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龙舟为代表的民俗体育从单纯的赛事



举办，向观赏、参与、体验、康复、休闲等综合活动内容发展，将

能更好地满足更广大人群的需求，并实现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文

化价值。 

3.以人为本的出发点更好地满足美好生活的需求 

保障好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是增进民生福祉的首先前提，体育

运动承担着重要使命。从竞技体育向群众体育，再到体育产业和体

育文化的全方位推进，以达到身心一统全面发展的目的。《上海体

育发展十四五规划》加强体育文化阵地建设。加强对以龙舟等为代

表的民族民俗民间传统运动项目的继承和推广。传统运动项目的发

展同样要回归到以人为本，特别是在新时期，人们希望通过体育健

身完成身体健康、心情舒畅、释放压力、增进交往，以及自我实现

等多重目的，龙舟活动就需要不断挖掘其内涵，创新组织形式和参

与方式、拓展活动举办的场地、丰富举办的场景，让更多的人能在

龙舟活动中受益。 

4.龙舟活动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标准化的引领和支撑 

上海的龙舟活动由来已久，常与历史事件密切相关。2003“爱

我中华”上海国际龙舟邀请赛在苏州河上举行，来自中国上海、中

国台北、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美国洛杉矶等地的 11 支代表队参

加了比赛。这是上海首次在苏州河上举办国际龙舟大赛。2007 年上

海苏州河城市龙舟邀请赛暨同济大学百年校庆海峡两岸及港澳地



区大学生龙舟赛在苏州河上举行，共有 36 支龙舟队的 500 余名选

手参赛。如今，上海的各级各类龙舟赛事有 100 多场，并且已成体

系。有国际级赛事、国家级赛事、区域级赛事、市级赛事、区级赛

事，还有大型企业集团级赛事、街道乡镇和企业级比赛。上海全年

参加龙舟培训、竞赛、团建、兴趣活动的应有十几万人次，加上比

赛时观众、啦啦队则人数更多。如此大规模的龙舟活动，需要有上

海关于龙舟活动标准来予以规范，并且通过标准评定，进一步打造

上海龙舟活动品牌，凸显和扩大上海龙舟活动的影响力。 

（三）制定过程 

在 2020 年 11 月明确制定地方标准的任务后，上海市体育局和

上海市龙舟协会联合上海体育学院和华东理工学院体育经济理论

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共同组建标准起草组，开展标准制定工作。 

第一阶段，2020 年 11 月-2021 年 8 月，着重对上海龙舟活动

场地空间的状况进行调查和整理。 

第二阶段，2021 年 8 月-2021 年 11 月，着重对上海龙舟活动

的标准体系、活动内容、服务项目等进行调研和系统研究，形成标

准初稿。 

第三阶段，2021 年 11 月-2023 年 1 月，对华东理工大学龙舟

训练基地、龙舟运动队，崇明明珠湖龙舟运动基地、崇明旅游投资

集团女子龙舟运动队等进行调研，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广泛征求



意见，向 81 个单位发送了“征求意见稿”，其中回函的单位有 69

个，回函并有建议或意见的单位有21个，没有回函的单位有12个。 

第四阶段，2023 年 2月，根据各方意见和建议对标准文本进行

修改完善，形成标准送审稿。 

第五阶段，2023 年 3 月，标准文本审定。 

二、标准编制原则 

《龙舟活动服务规范》的制定遵循系统性、专业性、可操作性

的三个原则。 

（一）龙舟活动的开展是一个系统性体系 

龙舟活动的开展并不是单一赛事的组织，而是与龙舟活动相关

的人、组织、设施设备、器材装备、场所、竞赛形式，以及服务等

多种要素间的有机组合，是一个系统体系。人的方面包括了活动的

组织者、参赛者、观众、供应商、相关管理部门等各个相关方面；

场所括了场地的选址、龙舟码头区、起/终点区、龙舟赛道、表演

区及观众区等多种功能区；设施设备包括船艇设备、监控设备、裁

判设备、通讯设备、救生设备，以及公共标识等；龙舟活动的服务

既有针对参赛队伍、运动员的服务，也有针对广大观众的服务，还

有针对各个环节供应商的服务。 

（二）大众参与的龙舟赛事是龙舟活动的重要载体 

在体育事业中有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的划分，通过发挥群众体



育的基础性作用和竞技体育的带动性作用，来实现我国体育事业的

双重驱动。与此同时，以体育旅游、体育文化为代表的新的体育呈

现方式则更进一步把体育的效应放大，扩展更加广泛的参与人群。

因此，龙舟活动是以大众广泛参与的龙舟赛事为载体，以弘扬龙舟

文化、发挥龙舟运动功能为的目的的群众文化体育活动。由中国龙

舟协会所制定的《中国龙舟竞赛规则与裁判法（2020 版）》是规范

龙舟赛事的重要文件，也成为龙舟活动服务标准中的重要参考文件。 

（三）龙舟活动的流程管理遵循操作实际 

龙舟活动的举办涉及到整个流程化的规范管理，包括事前、事

中、事后的管理。事前环节包括龙舟活动组织、龙舟活动方案制定、

龙舟活动宣传推广等。事中环节除了赛事赛制要求外，还包括现场

管理、赛事组织、交通管理、安全管理、食品餐饮安全管理等。事

后还有活动总结，以及满意度调查等工作。另外，龙舟文化及展示

也是龙舟活动中的重要构成，而文化展示就涉及到相关仪式及流程。

因此，在上海市地方标准《龙舟活动服务规范》的制定中，涵盖了

基本要求、龙舟活动场地要求、设备要求、公共标识、工作人员要

求、龙舟活动前期筹备、龙舟活动管理、龙舟文化及展示、服务质

量管理等章节。 

三、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本文件的主要部分由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基



本原则、活动机构、场所及设施设备、活动准备、活动举行、服务

人员要求、环境与卫生、安全与应急、服务评价与持续改进 12 个

部分构成，另有 1个资料性附录和 2个规范性附录。 

（一）区分龙舟运动和龙舟活动 

龙舟运动是一项集众多划手的、依靠单片桨叶的划桨作为推进

方式、运用肌肉力量向船后划水、推动舟船前进的运动。龙舟活动

则是以大众参与的龙舟赛事为载体，以弘扬龙舟文化，增强身体素

质为目的，以观赏、体验龙舟运动为主要形式，由专业机构组织，

群众广泛参与，涵盖相关经营服务行为动作的总和。 

在传统体育范畴内，以竞技体育及其标准化建设为重点。在项

目管理方面，国家和地方层面都有体育项目的专项协会负责各类运

动项目规制的制定和执行。龙舟比赛是全运会项目，其赛制规则等

有中国龙舟协会制定的《中国龙舟竞赛规则与裁判法（2020 版）》

作为依据。如果是以龙舟运动为重点，则本标准没有更多制定的空

间。 

在体育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体医结合、体旅融合、体教融合成

为重点。龙舟不仅仅是项体能与技巧的运动项目，还是中国传统文

化的重要载体，更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广泛参与的休闲娱乐活动。

在这个意义上，龙舟赛事就成为上海城市形象和城市生活的一个组

成部分。因此，立足跨界融合，围绕龙舟运动和龙舟赛事来构建集



观赏、参与、餐饮、娱乐、休闲等于一体的龙舟活动体系，更符合

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和体育文化融合发展的需要。 

（二）体现先进的理念 

本文件规定了五项原则，即文化原则、特色原则、规范原则、

安全原则、环保原则。 

龙舟活动应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凸显团结一心、同舟共

济的龙舟精神，展现公平竞争、团队协助、创新发展等时代风貌。 

龙舟活动具有民俗特征，应体现上海地方特色，凸显海派文化。 

龙舟活动内容丰富，其中龙舟赛事的举办应符合《上海市体育

赛事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旅游服务方面的内容，应符合《上海

市旅游条例》的相关规定；营业性演出活动，应按照《营业性演出

管理条例》、《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执行。

餐饮服务方面的内容，应符合《重大活动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

理规范》。 

龙舟活动在安全性方面应遵守《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

例》、《上海市公共场所人群聚集安全管理办法》、《消防监督检

查规定》等国家相关部门的管理规范。 

同时，龙舟活动应坚持能源和资源节约原则。应选用绿色环保

的产品和服务，活动全过程应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三）明确龙舟活动所规定的内容 



广义的龙舟活动包括龙舟赛事、龙舟教学训练、龙舟表演、龙

舟文化展示、龙舟康复等很多方面，分别有不同的运营主体。本标

准在术语和定义中界定“龙舟活动”为：由专业机构组织，群众广

泛参与，以弘扬龙舟文化，增强身体素质为目的，以观赏、体验龙

舟运动为主要形式的经营服务行为动作的总和。这是从体旅融合的

角度来做出的界定，着重在于以观看和体验龙舟赛事的旅游休闲活

动，规范的对象是开展龙舟活动的机构，以龙舟赛事和龙舟文化为

核心吸引物所提供的观赏、餐饮、购物、停车等服务，包括活动前

的组织与策划、活动中各个部分的管理、活动后的评价与改进等。 

（四）以活动流程作为主要脉络 

按照龙舟活动事前、事中、事后的逻辑线条进行编制。 

首先应成立活动机构，开展活动策划。活动机构方面，明确主

办方、承办方和协办方的职责分工。主办方应成立龙舟活动的组织

工作委员会，负责龙舟活动的总体协调和分工。在组委会的统一调

度下，按照活动的不同内容版块建立工作部门，一般分为办公室、

竞赛部、后勤保障部、安全保卫部、宣传部、信息化工作部等，明

确分工，各司其职。 

其次应开展场地、设施设备管理方面的工作。场地方面最主要

是关于龙舟活动场所的选址设计要求，包括了龙舟活动水域的长度、

宽度、水深、水质；龙舟赛道的长度、宽度、警戒水域、缓冲区域；



发令台、起点台、裁判塔、标志杆、瞄准牌等的设置；登舟平台设

置等各个方面。设施设备管理方面主要是关于裁判艇和救生艇的配

备。这里兼顾了龙舟活动的安全性要求和便于大众参与推广的市场

化要求，在充分参考《中国龙舟竞赛规则与裁判法（2020 版）》相

关规定的同时，在广泛征求一线龙舟活动公司、水上运动场地、龙

舟裁判员、教练员的基础上，针对上海的水域地理特征、普遍龙舟

赛事规模、上海城市龙舟的船型及龙舟队伍的地方特点等，提出了

相应的定量指标，更符合上海龙舟市场的实际需要。 

在活动事前阶段，主要是活动方案设计、活动备案、活动宣传

和供应商管理。 

在活动事中阶段，主要是活动项目管理、观众服务、交通管理

和娱乐体验。 

在活动事后阶段，主要是监督与持续改进。包括处理观众投诉、

配合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总结报告和对龙舟活动进行综合考

核评定等内容。同时拟定了《龙舟活动组织与管理质量评价表》作

为规范性附录。 

（五）注重文化展示和娱乐体验 

首先在“设备管理”中对“龙舟形制”作了规定，应符合 GB/T 

38393《龙舟》中对各类龙舟总长、舟长、龙头长、龙尾长、舟宽、

舟深、对称度等各项指标，对龙舟的造型及色彩，以及对龙舟上的



鼓凳、鼓、舵架支臂、舵桨、舵、划桨等配套设备的各项规定。 

其次龙舟文化展示和娱乐体验是龙舟活动的重要构成，其中文

化展示包括龙舟下水仪式、龙舟点睛仪式、和龙舟号子。 

娱乐体验是在大众中推广龙舟文化的重要方式，包括组织由观

众参与的旱地龙舟、草地龙舟、冰上龙舟等各类娱乐形式；现场举

办龙舟历史知识问答、竞猜、手工制作、龙舟设计、龙头彩绘等各

类体验活动；现场或在线举办龙舟康复知识讲座；布置展板、标语，

开展龙舟运动历史沿革、国内外龙舟运动介绍；结合端午节、屈原、

伍子胥等历史人物事迹，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以及安排粽子等特色

食品、香囊、工艺品、书籍等的展示和售卖等。 

（六）明确定量指标的设置 

1.龙舟活动场所指标 

龙舟活动场所水域的长度不小于 160 m，宽度不小于 30 m，水

域内最浅的地方水深不小于 2 m；龙舟赛道的长度不小于 100 m，

宽度不小于 9 m，赛道区外设宽度不小于 6 m 的警戒水域；龙舟赛

道应在终点线后保留不小于 60 m 缓冲区域；登舟平台如果设置为

“一”型平台，长度应在 12m-18m，浮桥式平台的宽度不小于 2 m，

浮筒式平台的宽度不小于 4 m；应依据活动赛道长度配备裁判艇和

救生艇，赛道长度小于 200m 配备 1艘裁判艇和 1艘救生艇，赛道

长度不小于 200 m 配备 2 艘裁判艇和 2艘救生艇。这些定量规定都



是为了兼顾龙舟活动的安全性要求和便于大众参与推广的市场化

要求，在充分参考《中国龙舟竞赛规则与裁判法（2020 版）》相关

规定的同时，结合上海的水域地理特征、普遍龙舟赛事规模、上海

城市龙舟的船型及龙舟队伍的地方特点等所提出的，更符合上海龙

舟市场的实际需要。 

2.观众区人均面积 

观众区人均面积不小于 1 m
2
。首先根据 2019 年 12 月 4日上海

市公安局沪公行规〔2019〕7 号《关于加强公共场所人群聚集活动

安全管理的若干规定》中适用范围的规定“人群自发聚集达到一定

密度的其他群众性活动，即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群众为娱乐、庆祝

等相同主题或意愿在相同时间自发聚集到相同地点（区域或线路），

预计参与人数 50人以上，且人群密度可能达到每平方米 1人以上

的各类活动。”其次根据历次活动实践中的经验，人均 1 m
2
既是安

全方面的要求，也是舒适度的基本保证。 

3.龙舟队训练时间 

参加龙舟活动的龙舟队，水上训练时间不小于 4 h。龙舟运动

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和危险性，需要团队间长时间的训练配合。考虑

到龙舟活动不同于龙舟运动，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龙舟活动，

同时也保证基本安全，基于实践总结，规定参加龙舟活动的龙舟队，

应接受专业教练培训，包括安全注意事项要求、运动技能培训和水



上训练，其中水上训练应不小于 4次，总时长应不小于 4 h。 

4.救生衣配备 

应按照相关人员数量 1:1.2 的比例配备足够数量的救生衣。这

里既要保证参赛人员、裁判、救护等工作人员人手一件救生衣，同

时还要考虑到救生衣损坏等意外情况，以及邻岸观众应急救援等需

求，因此规定按 1:1.2 配备救生衣。 

5.各岗位人员证书 

裁判员、教练员、舵手、救生员、裁判艇和救生艇驾驶员、医

护人员等岗位的专业人员应持有相应专业等级证书。 

龙舟裁判员的技术等级分为国家级、一级、二级、三级。获得

国际龙舟组织（国际龙舟联合会、亚洲龙舟联合会）裁判技术等级

认证者，统称为国际级裁判员。中国龙舟协会负责国家级裁判员的

资格认证、培训、考核、注册、选派、处罚等监督管理工作，并指

导地方协会进行一级及以下裁判员的技术等级认证监督管理工作。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等体育主管部门，龙舟协会对其所属的裁判

员（包括一级和一级以下裁判员）进行培训、考核及管理。 

教练员应获得由上海市龙舟协会颁发的初、中级教练员资格证

书。 

舵手应获得由上海市龙舟协会颁发的舵手资格证书。 

救生员应获得由中国救生协会注册并颁发的游泳救生员证书。 



裁判艇和救生艇驾驶员应获得由海事管理机构签发船艇驾驶

证书。 

医务人员应获得由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颁发的执业医师资

格证。 

同时规定包括专业人员和服务人员在内的所有人员均应通过

职业健康安全检查，持健康证上岗。 

6.龙舟活动气象适合指数 

2018 年中国龙舟协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举办龙舟赛事活

动安全管理的通知》。2021 年体育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

自然资源部、交通运输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

管理部、市场监管总局、中国气象局、中国银保监会等 11部门联

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体育赛事活动安全监管服务的意见》都对

体育活动中的安全问题提出了要求，明确各类体育赛事活动举办的

基本条件、标准、规则和程序，包括医疗、应急救援、消防、气象

等安全保障。各类体育赛事活动一律制定灾害性天气等风险防范及

应急处置预案。龙舟属于水上运动，受气候影响较大，但一直以来

都只有原则性规定，没有形成量化指标。而龙舟活动与龙舟运动有

异同，适合更大范围人群的参与。有鉴于此，本次标准制定参考气

象部门关于“划船气象指数”，制定“龙舟活动气象适合指数”，

综合考虑天气现象、风力、温度、湿度、能见度五个因素，划分适



宜划龙舟或不适宜划龙舟的五个指数等级，为龙舟活动的举办提供

参考依据。 

四、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目前国外没有关于龙舟的标准，国内的龙舟标准以 GB/T 

38393-2019 《龙舟》为代表的均为龙舟形制方面的标准，没有关

于龙舟活动组织、服务方面的相关标准。本标准在国内外具有开创

意义。 

五、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龙舟活动的组织管理涉及面很广，与多项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标准都有关联。 

（一）龙舟活动场所的设立 

中国龙舟协会制定的《中国龙舟竞赛规则与裁判法（2020 版）》

中对龙舟比赛的水域条件等有相关的规定。本标准的第六章场所及

设施设备，参考引用了相关规定。 

（二）在龙舟形制方面 

本标准要求龙舟的构件组成、造型及色彩、配套设备等都参考

GB/T 38393《龙舟》的相关规定。 

（三）在救生救援设备方面 

本标准规定配备的救生衣应符合 GB/T 4303《船用救生衣》中

规定的要求；救生艇应符合 GB/T 14355《开敞式救生艇技术条件》



的要求。 

（四）在龙舟活动场所公共标识设立方面 

本标准规定图形符号应符合 GB/T 10001.1《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 1部分:通用符号》和 GB/T 10001.2《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 2

部分：旅游休闲符号》的要求。 

英文译写应符合 GB/T 30240.1《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 

第 1部分：通则》、GB/T 30240.3《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 第

3 部分：旅游》、GB/T 30240.5《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 第 5

部分：体育》的要求。 

安全警示标识，图形符号符合 GB 2894《安全标志及使用导则》

的要求。 

（五）在供应商管理方面 

本标准要求合作协议的签订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中关于合同的相关规定。 

食品、饮料等供应商出售的食品、饮料等应符合国家食品卫生

管理相关法规。商品经营服务质量应符合 GB/T 16868《商品经营服

务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 

（六）在项目管理方面 

本标准规定龙舟赛事的举办应符合《上海市体育赛事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 



龙舟竞赛的赛制、流程与裁判规则均依据《中国龙舟竞赛规则

与裁判法（2020 版）》的相关规定。 

涉及到旅游服务方面的内容，应符合《上海市旅游条例》的相

关规定。 

涉及到营业性演出活动，应按照《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营

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执行。 

涉及到餐饮服务方面的内容，应符合《重大活动餐饮服务食品

安全监督管理规范》。 

龙舟赛事的举办应符合《上海市体育赛事管理办法》的相关规

定。 

（七）在环境与卫生方面 

本标准规定活动现场设置宣传垃圾分类知识的宣传牌，符合

DB31/T 1127《生活垃圾分类标志管理规范》的要求。 

（八）在安全与应急方面 

本标准第 11 章中对龙舟活动的组织，要求严格遵守《大型群

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上海市公共场所人群聚集安全管理办法》

《关于加强公共场所人群聚集活动安全管理的若干规定》《消防监

督检查规定》等国家相关部门的管理规范。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在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没有出现重大分歧。 



七、实施标准的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的地方标准发布，并宣贯实施。 

本文件适用于在上海地域范围内组织开展的龙舟活动。 

在上海制定龙舟活动服务地方标准的工作基础上，可以联合三

省一市共同制定长三角区域龙舟活动标准，在长三角地区共同深化

打造龙舟活动的区域品牌。 

《上海体育发展十四五规划》中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

“走出去”工程，龙舟赛事、龙舟活动和龙舟文化今后可以积极开

展国际标准的申报和制定，助力完成“走出去”的发展目标。 

 


